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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应参会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人。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本公司《章程》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的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完成发行

３５

，

０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上市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注册资本由人

民币

２

，

５８６

，

３３１

，

１４４

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元，发行的总股份数由

２

，

５８６

，

３３１

，

１４４

股增加至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股。 现将《公司章程》中关于注册资本及股份总数的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

修改详情见本公告附件：章程修正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本公司修改后的《章程》全文见巨潮网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将提交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审议并通过《关于通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兹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分在深圳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改本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四日

附件：章程修正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章程修正案
》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１

、章程原文：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批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及在吸收合并

ＴＣＬ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时向原

ＴＣＬ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４

，

３９５

，

９４４

股，合

计

９９４

，

３９５

，

９４４

股，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修改为：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批准，首

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以及在吸收合并

ＴＣＬ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时向原

ＴＣＬ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股东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０４

，

３９５

，

９４４

股，合

计

９９４

，

３９５

，

９４４

股，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７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５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

、章程原文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５８６

，

３３１

，

１４４

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元。

３

、章程原文

第二十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５８６

，

３３１

，

１４４

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改为：

第二十条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股，全部为普通股。

（完）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２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点

３０

分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程：

审议《关于修改本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

董事会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四、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园）南区一道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层

（

２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

３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３１

（

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３１３８１９

（

５

）联系人：徐晶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修改本公司〈章程〉的议案》

如委托人未明确表示表决意见，则受托人（代理人）可按自己决定表决。

股票简称：人福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１９

号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发出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王学海

先生主持， 参加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１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葛店人

福”，我公司持有其

９４．６５％

的股权）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申请办理的借款人民

币贰仟万元（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一年或两年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２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

贝龙”，我公司持有其

５８．００％

的股权）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申请办理的借

款人民币叁仟万元（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一年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３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生”，我公司

持有其

９０．００％

的股权）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红桥支行申请办理的借款人民币叁仟壹佰万元

（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期限一年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１

、葛店人福注册资本

６

，

６４８．７０

万元，我公司持有其

９４．６５％

股权，已列入《湖北省

２００８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葛店人福是专业从事计划生育药物和甾体原料药及制剂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新型现代化制药企业。其主要产品为单方、复方米非司酮片，非那雄胺及胶

囊，醋酸环丙孕酮，奥卡西平等。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２

，

５８１．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８

，

４５４．６０

万元，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９７４．３２

万元，净利润

９４５．２５

万元。

２

、广州贝龙注册资本

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我公司持有其

５８．００％

股权。 该公司主要从事环保

产品的科研、生产及销售服务。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冰球冰蓄冷系统、盘管冰蓄冷系统、水蓄冷

系统、水蓄热系统以及燃油、气、电、煤锅炉及换热设备、环保设备、秸秆燃气设备及移动式动

力站。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４

，

６０３．７３

万元，净资产

５

，

６０８．５１

万元，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９０２．４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３５．４０

万元。

３

、天津中生注册资本

６

，

３７０．７２

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９０．００％

股权。 该公司主营业务为安

全套及相关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为“康乐”、“爱佳”等系列安全套，是国家

计生委安全套定点采购厂家之一。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１２

，

０２０．７０

万元，净资产

６

，

４８９．５５

万元，当期主营业务收入

６

，

４４３．７０

万元，净利润

－５３６．７４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认为上述控股子公司资信良好，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

力；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我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７

，

６９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１００

，

６１３．００

万元的

２７．５２１％

，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四日

股票简称：人福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２０

号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二

○○

九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通知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四）上

午

１０

：

００

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３６９

号人福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二

○○

九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公司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及《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已分别刊登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 现将会议

相关情况再次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相关事项

１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股东可以到会参加会议现场投票表决，也可通过互

联网参加网络投票。

２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３

、网络投票时间为：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星

期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止。

４

、现场会议地点：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３６９

号人福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变更股票发行方式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３．１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

３．２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

３．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３．４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

３．５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３．６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份锁定期；

３．７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３．８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６

、关于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的议案；

７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一）。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参加现场会议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

股东本人亲笔授权委托书参加本次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３

、部分应邀出席会议的中介机构、新闻媒体及其他人员。

四、网络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时间：自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６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日（星期

四）下午

１５

：

００

止。

２

、未办理过身份验证的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之前，需至少提前一天办

理身份验证，取得网上用户名、密码及电子身份证书，具体流程见附件

１

之《投资者身份验证

操作流程》。

３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期间，股东可使用网上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具体流程见附件

２

之《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

程》。

４

、有关股东办理身份验证及进行网络投票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查询。

５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其他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现场会议参加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境内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及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境内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３

）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

３６９

号人福科技大厦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处；邮政编码：

４３００７４

。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星期二）至

５

月

５

日（星期二）工作时间，即每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电话或传真方式登记，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及时登记的股东可在会

议当天直接抵达会议现场参与审议表决。

六、注意事项：

１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５９７２３２

、

８７５９６７１８－８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５９７２３２

；

３

、联系人：孙静、吴文静、袁敬；

４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五月五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
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时已开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络服务权限的， 可使用证券账

户号

／

网上用户名、密码等登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办理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务业务，无需再办理投资者身份验证业务。

投资者开户时未开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络服务权限的， 若需办理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证券网络查询等网络服务业务，必须事先办理投资者身份验证业务。 投资者

办理身份验证业务遵循“先注册，后激活”的程序，即先通过互联网进行网上自注册，再到注

册时选定的身份验证机构现场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手续，激活网上用户名，选择使用电子证

书的投资者同时在身份验证机构领取电子证书。 投资者网上用户名一旦激活，即刻生效，并

可长期使用，投资者需牢记网上用户名、密码，选择使用电子证书的投资者还需妥善保管电

子证书。 投资者身份验证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上自注册

注

１

：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投资者服务’项下‘投资者注

册’。

注

２

：在用户注册页面输入以下信息：

（

１

）投资者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２

）

Ａ

股、

Ｂ

股、基金等账户号码；

（

３

）投资者姓名

／

全称；

（

４

）网上用户名；

（

５

）密码；

（

６

）选择是否使用电子证书；

（

７

）其他资料信息。

注

３

：根据系统提示，投资者在系统列出的身份验证机构备选名录中选择一个身份验证

机构（例如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身份验证手续。

注

４

：注册成功后，提示页面列出了后续操作需要的各项材料。 投资者须牢记网上用户

名及密码。 网上用户名需提交给身份验证机构以办理身份验证手续，身份验证完成后，网上

用户名可与密码配合使用，登录网络服务系统。

（二）现场身份验证

注：注册成功的网上用户名未被激活前，不能用来办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证

券网络查询等业务。 自然人、境内法人和境外法人投资者须分别携带以下申请材料，到选定

的身份验证机构办理身份验证：

１

、自然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代办的， 还需提交经公证的委托代办书、 代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

件。

２

、境内法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登记证书及复印件，或加盖申请人公章的复印件；

（

３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４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３

、境外法人：

（

１

）证券账户卡及复印件；

（

２

） 有效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或与商业注册登记证明文件具有相同法律效力的可证

明其机构设立的文件及复印件；

（

３

）董事会或董事、主要股东或其他有权人士授权委托书，能证明该授权人有权授权的

文件，以及授权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

４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

附件

２

、 投资者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投资者一次性办理身份验证并激活网上用户名后， 即可参加今后各有关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 投资者使用已激活的网上用户名、密码（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

在有效时间内按以下流程进行网络投票：

注

１

：使用电脑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结算网站后，点击页面左侧的‘投资者登录’，电子

证书用户选择‘证书用户’，非电子证书用户选择‘非证书用户’。

注

２

：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电子证书；非电子证书用户还须使用验证码，验证码由系

统自动产生，并显示在页面上。

咨询电话：（北京）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５１

，

５８５９８９１２

（业务）

０１０－５８５９８８８２

，

５８５９８８８４

（技术）

（上海）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９０

（深圳）

４００８８３３００８

附件

３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人）出席武汉人福高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帐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代理人： 代理人身份证号：

序号 议 案 表 决 情 况

１

关于公司变更股票发行方式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３．１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类型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２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方式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３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４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５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式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６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股份锁定期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７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用途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３．８

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有效期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５

关于公司与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股份认购

合同》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６

关于本次发行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７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的

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注：

１

、股东填写本授权书时，应明确勾选授权类别（“代为”或“全权”）

２

、股东选择代为行使表决权的，被授权人将按授权股东意志投票；选择全权行使表决权

的，被授权人按自己意志投票。 投票时，请在“表决情况”选项中打“

√

”；

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为无效票；

４

、授权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股东签章： 受托人签章：

授权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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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5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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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09-014

转债代码：

125960

转债简称：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我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经公司董事长雷毅先生、副董事长高文翔先生、副董事长皇甫智伟先生、董事兰旭先

生、董事杨奕敏女士等五名董事联名提议，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

会会议于

2009

年

5

月

4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以当面送

达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此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符合《公司法》

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各位董事认真审阅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

款提供担保的预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11

票，其中同意票

11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11

名董

事一致审议通过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1

、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屋场坪

1500t/d

采选工程建设已进入带矿带水试车阶

段，根据目前的资金需要，公司拟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

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万元（

￥10,000

万

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含

5,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贷），期限一年，以保证其工程建设的顺

利完成。

董事会同意为以上贷款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笔

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 （

￥14,000

万元） 为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2,449,402,

205.63

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的

5.72%

。

2

、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根据目前的发展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

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含

1,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贷），期限一年，

以保证其生产经营正常周转。

董事会同意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笔

担保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为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2,449,402,205.63

元

（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的

1.63%

。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09-015

转债代码：

125960

转债简称：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经公司监事沈洪忠先生、监事孟锡荣先生、监事舒永秀女士等三名监事联名提议，云南

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于

2009

年

5

月

4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以当面送达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此次会议应

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符合《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各位监

事认真审阅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并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有效表决票数

5

票，其中同意票

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

名监事

一致审议通过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

1

、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屋场坪

1500t/d

采选工程建设已进入带矿带水试车阶

段，根据目前的资金需要，公司拟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

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万元（

￥10,000

万

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含

5,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贷），期限一年，以保证其工程建设的顺

利完成。

监事会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笔担保金额人民币壹亿肆仟万元

（

￥14,000

万元）为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2,449,402,205.63

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

的

5.72%

。

2

、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根据目前的发展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

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含

1,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贷），期限一年，

以保证其生产经营正常周转。

监事会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笔担保金额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为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2,449,402,205.63

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的

1.63%

。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股

2009-016

转债代码：

125960

转债简称：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09

年

5

月

4

日，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预案》，公司董事会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云南

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因为其提供担保的控股子公司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云锡微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

）

120

号文《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本公司章程之规定，为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云

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21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

000

万元，经营范围为：锡矿开采、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化工产品、贵金属

产品、金属材料的生产与销售，矿山设备及零配件的机械加工制造。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

公司屋场坪

1500t/d

采选工程建设已进入带矿带水试车阶段，根据公司目前的资金需要，公

司拟向招商银行长沙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年；

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万元（

￥10,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含

5,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贷），期限一年，以保证其建设工程的顺利完成。 银行提出的条件是需

由本公司进行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截止到

2009

年

3

月

31

日，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银行借款余额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

￥5,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7.7％

。

2

、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10

月

22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4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为：集成电路球状数组构装高精度锡球相关的产品，与电子、微电子产业相关原材

料的开发、生产与销售。根据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目前的发展需要，拟向中国民生银行

昆明分行申请人民币肆仟万元（

￥4,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含

1,000

万元前期贷款到期续

贷），期限一年，以保证其生产经营正常周转。银行提出贷款条件是需由本公司进行担保，担

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截止到

2009

年

3

月

31

日，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银行借款为

4,000

万元，资产负债

率为

75.15%

。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及执行情况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本公司及被担保的各控股子公司与银

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经过认真研究认为：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屋场坪

1500t/d

采选工程建设

目前已进入带矿带水试车阶段，预计

5

月份开始试生产，建成投产后将产出锡精矿，应有到

期偿还债务的能力，本公司持有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

99％

的股权，如不进行该笔贷

款，将会影响其建设活动的正常进行，最终影响到本公司的经营效果。

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的产品属于锡材中的高端产品， 市场前景广阔，

随着市场的逐步打开，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收入和效益将有较大规模的增长，应有

到期偿还债务的能力。如不进行该笔贷款，将会影响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最终影响到本

公司的经营效果。

本公司持有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75％

的股权，其余三位股东分别为宋昕（台湾）、

萧标颖（台湾）、金珓善（台湾），持有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

13%

、

10%

、

2%

，三位股东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且同意以其分别持有的股份为公司向云锡微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

4000

万元贷款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 公司为云锡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

32,362

万元，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额

2,449,402,205.63

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数）的

13.21%

。 均是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司无

其它担保事项，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五月五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07

武钢债 临

2009-037

股票代码：

600005

公司债代码：

126005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8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审议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因工作变动原因，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副董事长王炯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辞去董

事、副董事长职务。董事会于

2009

年

5

月

4

日收到控股股东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关于调整

董事会成员的临时提案，提名王振有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王振有先生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章程》第

53

条规定，

"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3%

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

东大会召开

10

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召集人应当在收到提案后

2

日内发

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公告临时提案的内容。

"

据此，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将

上述议案提交

2009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王炯先生在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期间， 为公司的经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此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5

月

4

日

王振有先生简历

王振有，男，汉族，

1954

年

10

月出生，辽宁鞍山人，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75

年

9

月参加工作，历任湖北省计委投资处副处长、工业处处长、对外经济处处长，湖北省计委副主

任、党组成员，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黄石市市委书记，现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 王振有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务员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0416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2009-19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转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

2009

年

5

月

4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

过户登记确认书》，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泛海

"

）受让上海华馨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华馨

"

）持有的本公司

119,981,428

股限售流通股，已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中国泛海持有本公司

119,981,428

股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2.56%

，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海华馨不再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九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9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17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CDM

项目在联合国注册成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接到联合国

CDM

项目执行理事会电子邮件通知，公司申请的

CDM

项目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在联合国正式

注册成功。 预计公司向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转让硝酸装置产生的氧化亚氮温室气体减

排量为

57.5

万吨

/

年二氧化碳（折合），本公司将与有关方密切合作，早日取得正式减排量，

增加公司效益。

公司

CDM

项目详情见公司于

2007

年

3

月

31

日及

2007

年

12

月

25

日在 《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经核证减排量购买协议的公告》和《关于公司

CDM

项

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09-014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及连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大股东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正在讨论对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

本次交易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防止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

司股票自

2009

年

5

月

5

日起连续停牌。 公司拟在公告刊登后尽快（最迟不超过

30

天）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它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独立财务顾问将出具核查意见。 公司股票将于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恢复交

易。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公司股票将于

6

月

5

日恢复交易，并且公司在股票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0275

证券简称：

*ST

昌鱼 编号：临

2009-015

号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联系电话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对外联系电话变更为：

0711-3200330

和

010-65801695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五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96

证券简称：方正电机 公告编号：

2009-016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

10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经过

2008

年

11

月

5

日召开的

200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实施，同意

公司使用

5,000

万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08

年

11

月

5

日起至

2009

年

5

月

5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0

月

21

日在 《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08-037

）。

根据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公司于

2008

年

11

月

5

日起陆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2009

年

5

月

4

日公司已将该

5,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未受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09－022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2008

年

12

月

22

日，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大股东科瑞天诚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

科瑞天诚

"

）将其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

万股质押给自然人

凌佩娟作为借款担保。 （详见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第

2008-032

号公告）

近日，本公司收到科瑞天诚函告，获悉科瑞天诚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将原质押给自然

人凌佩娟的

600

万股解除质押， 同时将解除质押后的

600

万股以及所持有本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

300

万股合计

900

万股质押给江西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信托

"

），以获

得由江西信托提供的人民币

1.1

亿元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36

个月。

上述

600

万股解除质押和

900

万股重新质押的手续已分别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

2009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质押期限

自

2009

年

4

月

29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之日止。

科瑞天诚共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16000

万股）

的

37.5%

。 科瑞天诚本次解除质押和重新质押后，累计质押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

59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875%

。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九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24

证券简称：天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09-027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越南天邦特驱饲料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天邦特驱

")

年设计生产能力为

20

万吨的饲料生产线项目于日前正式投产。

2007

年

10

月

12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四川特驱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特驱公司

"

）合营组建天邦特驱。 该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2

日取得了商

务部批准证书（【

2008

】商合境外投资证字第

000320

号），

2008

年

1

月

16

日取得越南隆安

省投资计划所颁发的投资执照，注册地址为越南隆安省，经营范围为饲料生产，主要产品

为对虾饲料、无鳞鱼饲料及猪饲料，注册资本

600

万美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额

390

万美

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特驱公司认缴出资额为

210

万美元，占注册资本的

35%

。 （详见公

司

2007-040

号公告）

2008

年

9

月

1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越南天邦特驱

饲料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及股权变动的议案》。 增资扩股及股权变动后的天邦特驱由公司、

特驱公司、越南美农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美农公司

"

）三方合作经营，注册资本

740.74

万美元，其中公司占

65%

股权，特驱公司占

16%

股权，美农公司占

19%

股权。 （详见公司

2008-048

号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天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5

月

4

日


